
 

 

关于修订《董事会议事规则》的议案 

 

 

鉴于公司近期对《公司章程》进行了修订，为进一步规范公司的内部治理，加强董事

会的规范运作和科学决策水平，现结合实际对《董事会议事规则》进行了修订，本次修订

主要将党建内容加入了议事规则，并对董事会日常办事机构、董事会会议内容以及会议审

议程序等进行了修改，提请股东大会审议。 
 

 

 

 

 

 

 



《董事会议事规则》修改情况一览表 

 修改前 修改后 修改依据 

1 第一条  宗旨 

为了进一步规范本公司董事会的议事方式和

决策程序，促使董事和董事会有效地履行其职责，

提高董事会规范运作和科学决策水平，根据《公司

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、《深

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等有

关规定，制订本规则。 

 

第一条  宗旨 

为了进一步规范本公司董事会的议事方式和

决策程序，促使董事和董事会有效地履行其职责，

提高董事会规范运作和科学决策水平，根据《中国

共产党章程》《公司法》《证券法》《上市公司治

理准则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公

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制订本规则。 

 

    《中共陕西省国资委委员会关于做

好监管企业公司章程党建部分修改工作

的通知》（陕国资党发［2016］147 号）； 

《党建工作总体要求纳入公司章程内容》

《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。 

 

2 第二条 董事会日常办事机构 

    公司设立专门办事机构，负责处理董事会日常

事务。 

    第二条 董事会日常办事机构 

公司设立董事会办公室，负责处理董事会日

常事务。协调、督办各专业委员会日常工作。董

事会各专业委员会日常办事机构草拟涉及专业委

员会工作细则职责范围内的议题，提交董事会办

公室审核并安排董事会会议审议。董事会各专业

委员会日常办事机构应配合董事会办公室开展工

作，并及时将履职情况向董事会办公室报备。 

 

    进一步加强董事会内部建设的需要。 

3 第三条  董事会会议的内容 

    新增一款 

第三条  董事会会议的内容 

（二十三）审议反洗钱、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按

监管部门要求的工作报告。 

 

    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反洗钱、反

恐怖融资、反逃税监管体制机制的意见》

（国办函〔2017〕84号）；《关于开展 2016

年度陕西银行业金融机构消费者权益保

护工作考核评价的通知》（陕银监办发

〔2017〕54号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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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第五条  定期会议的提案 

在发出召开董事会定期会议的通知前，综合办

公室应当充分征求各董事的意见，经董事会秘书初

审形成会议提案后交董事长审定。 

 

第五条  定期会议的提案 

在发出召开董事会定期会议的通知前，董事会

办公室应当充分征求各董事的意见，经董事会秘书

初审形成会议提案后交董事长审定。 

 

    根据实际情况修订 

5 第九条 会议通知 

召开董事会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，综合办公室

需将经董事长签发过的会议通知分别提前 10 日、3

日通过直接送达、传真、电子邮件或者其他方式，

提交全体董事、监事以及需要列席会议的高级管理

人员、监管部门。非直接送达的，还应当通过电话

进行确认并做相应记录。 

 

第九条 会议通知 

召开董事会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，董事会办公

室需将经董事长签发过的会议通知分别提前 10

日、3 日通过直接送达、传真、电子邮件或者其他

方式，提交全体董事、监事以及需要列席会议的高

级管理人员、监管部门。非直接送达的，还应当通

过电话进行确认并做相应记录。 

 

    根据实际情况修订 

6 第十七条  发表意见  

董事应当认真阅读有关会议材料，在充分了解

情况的基础上独立、审慎地发表意见。  

董事可以在会前向公司综合办公室、会议召集

人、总裁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、各专门委员会、会

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等有关人员和机构了解

决策所需要的信息，也可以在会议进行中向主持人

建议请上述人员和机构代表与会解释有关情况。  

 

第十七条  发表意见  

董事应当认真阅读有关会议材料，在充分了解

情况的基础上独立、审慎地发表意见。  

董事可以在会前向董事会办公室、会议召集

人、总裁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、各专门委员会、会

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等有关人员和机构了解

决策所需要的信息，也可以在会议进行中向主持人

建议请上述人员和机构代表与会解释有关情况。  

 

    根据实际情况修订 

7 第十六条  会议审议程序  

会议主持人应当提请出席董事会会议的董事

对各项提案发表明确的意见。  

对于根据规定需要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提案，

第十六条  会议审议程序  

会议决定公司重大事项，应先提交公司党委

会审议后再提交董事会审议。 

会议主持人应当提请出席董事会会议的董事

    《中共陕西省国资委委员会关于做

好监管企业公司章程党建部分修改工作

的通知》（陕国资党发［2016］147 号）；

《党建工作总体要求纳入公司章程内容》

《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。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会议主持人应当在讨论有关提案前，指定 1 名独立

董事宣读独立董事达成的书面认可意见。  

董事阻碍会议正常进行或者影响其他董事发

言的，会议主持人应当及时制止。  

    除征得全体与会董事的一致同意外，董事会会

议不得就未包括在会议通知中的提案进行表决。董

事接受其他董事委托代为出席董事会会议的，不得

代表其他董事对未包括在会议通知中的提案进行

表决。 

对各项提案发表明确的意见。  

对于根据规定需要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提案，

会议主持人应当在讨论有关提案前，指定 1 名独立

董事宣读独立董事达成的书面认可意见。  

董事阻碍会议正常进行或者影响其他董事发

言的，会议主持人应当及时制止。  

除征得全体与会董事的一致同意外，董事会会

议不得就未包括在会议通知中的提案进行表决。董

事接受其他董事委托代为出席董事会会议的，不得

代表其他董事对未包括在会议通知中的提案进行

表决。 

 

 

8 第二十七条  会议记录  

董事会秘书应当安排综合办公室工作人员对

董事会会议做好记录。会议记录应当包括以下内

容：  

 

第二十七条  会议记录  

董事会秘书应当安排董事会办公室工作人员

对董事会会议做好记录。会议记录应当包括以下内

容：  

 

    根据实际情况修订 

9 第三十二条  会议档案的保存  

董事会会议档案，包括会议通知和会议材料、

会议签到簿、董事代为出席的授权委托书、会议录

音资料、表决票、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会议记录、

会议纪要、决议记录、决议公告等，由证券事务代

表负责保存。  

 

第三十二条  会议档案的保存  

董事会会议档案，包括会议通知和会议材料、

会议签到簿、董事代为出席的授权委托书、会议录

音资料、表决票、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会议记录、

会议纪要、决议记录、决议公告等，由董事会办公

室负责保存。  

 

    根据实际情况修订 




